
2024香港青年音樂營 

申請人演奏程度證明 
 

1)  申請人資料  

 

香港身份證／護照號碼 

(首四個字元，如 A123)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姓名 (必須與申請表格上的資料相同)：               

 

 

2)  申請參加 2024 香港青年音樂營以下樂團／合唱團  

 

 已選擇報考樂團／合唱團名稱  報考樂器  

第一選擇   

第二選擇 (如有)   

第三選擇 (如有)   

 

 

3)  演奏級數證明  (由樂器／聲樂導師填寫 )  

 

本人      (導師姓名) 茲證明      (申請人姓名) 跟隨本人

學習      (樂器名稱)，其演奏／演唱水平已達申請參加上述樂團／合唱團的

所需程度。 

 

導師簽署：  
 

導師姓名： 
 

導師聯絡方法  (電話號碼或電郵地址 )：  
 

日期：   
 

 

 

註：未能提交樂器考獲資格／級別的成績單副本／有關證明文件的申請人可使用此表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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